聊城大学人工智能与计算机学院在校生外出
请假追踪报告单
（2026年版）
年级：                 班级：           学号：
	姓    名
	
	性  别
	

	联系方式
	
	宿舍号
	

	外出时间
	
	返校时间
	

	外出地点
	

	家长（或监护人）信息

	序号
	姓名
	关系
	联系方式
	家长是否知晓

	1
	
	
	
	

	2
	
	
	
	

	外出
事由
	

                    本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

	以上栏目，由请假人全面、准时、真实填写

	学院
意见
	导师签字：
（仅研究生）

	班主任签字：

	年级辅导员签字：
	党委副书记签字：


	
	
	
	
	

	   
	导师联系家长
	班主任联系家长
	
	

	
	是
	否
	是
	否
	
	

	审批
	人工智能与计算机学院团委盖章

	说明
	1.此表一式两份，一份为学院存根，一份学生返校后销假用。完整填写后加盖学院团委公章，与请假系统一致方可外出。
2.本科生：请假时长两天（含两天）以内，由班主任审批，两天以上一周（含一周）以内由年级辅导员审批，一周以上两周（含两周）以内由学院副书记审批，两周以上需报学工处审批。
3.研究生：请假时长三天（含三天）以内，由导师审批，三天以上一周（含一周）以内由研究生辅导员审批，一周以上两周（含两周）以内由学院副书记审批，两周以上需报学工处审批。
4.签字、盖章后方可有效。严禁造假、无故代签。
5.无特殊原因不能请假离校。如确有需要，应如实填写表格，离校后需保持手机畅通，保证随时可与班主任、导师或辅导员取得联系。
6.请假期间在外一切后果学生本人及家长承担。



